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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540671/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发布《千户集团名册管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7 号 

 

为加强国家税务总局管理服务的重点大企业集团（以下简称“千户集团”）风险管理和

纳税服务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国家税

务总局制定了《千户集团名册管理办法》。现予以发布，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千户集团名册信息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17 年 3 月 6 日 

 

   

 

千户集团名册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千户集团风险管理和纳税服务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千户集团是指年度缴纳税额达到国家税务总局管理服务标准的企业集团，包括全

部中央企业、中央金融企业以及达到上述标准的单一法人企业等。其中，年度缴纳税额为集

团总部及其境内外全部成员企业境内年度纳税额合计，不包括关税、船舶吨税以及企业代扣

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不扣减出口退税和财政部门办理的减免税。 

  第三条 千户集团名册管理范围分内资企业集团、外资企业集团。 

  内资企业集团为纳入企业合并会计报表范围，或虽未编制合并会计报表，但为集团控制

且办理了工商或税务登记的境内各级分公司和子公司、控股的境外公司以及其他涉税组织机

构。其中，集团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

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外资企业集团为全球总部控股并在中国境内办理了工商或税务登记的各级分公司和子公

司以及其他涉税组织机构。 

  第四条 千户集团名册信息包括企业名称、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集团名

称、上一级企业名称及其他涉税信息等项目，详见《千户集团名册信息表》（附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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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总局根据工作需要，适时修订千户集团名册信息项目内容。 

  第五条 千户集团名单由国家税务总局确定，定期发布，实行动态管理。 

  第六条 已入选千户集团名单的企业集团总部按年维护集团名册信息，每年应按照要求填

报相关信息，于每年 5 月 31 日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束前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税务机关（以下简称“省税务机关”）；省税务机关审核集团总部填报信息，并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汇总上报国家税务总局。 

  第七条 当年如新增符合条件的千户集团，由省税务机关提出，并组织集团总部按照要求

填报集团名册信息，经省税务机关审核后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汇总上报国家税务总局。 

  第八条 合并重组、破产、注销或年度缴纳税额连续五年未达到国家税务总局管理服务标

准的企业集团，应从名册管理范围内调出。因上述原因需要调出名册管理范围的千户集团，

由省税务机关核实，并于每年 6 月 30 日前汇总上报国家税务总局。 

  第九条 千户集团按年确定其成员企业。集团总部按照税务机关要求组织填报集团成员企

业名册信息，并于每年 10 月纳税申报期结束前报送省税务机关。省税务机关交叉比对内外部

信息，通过千户集团名册管理系统核实成员企业名册信息准确性、完整性，并于每年 10 月 31

日前上报国家税务总局。省税务机关对总部在本省的集团，核实集团总部及该集团在本省的

成员企业名册信息；对总部不在本省的集团，核实该集团在本省的成员企业名册信息。 

  第十条 对应报未报、提供虚假名册信息或拒绝报送名册信息的企业集团，省税务机关应

及时上报国家税务总局。情节严重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

则等有关规定对集团总部及相应成员企业进行处理。对存在上述情形的集团总部及成员企

业，税务机关记录相关纳税信用信息，相关信息用于纳税信用评价。 

  第十一条 国家税务总局在千户集团名册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 

  （一）制定、完善千户集团名册管理办法； 

  （二）确定、调整千户集团名单和千户集团名册信息项目； 

  （三）协调集团总部所在地的省税务机关和成员企业所在地的省税务机关的名册核实工

作； 

  （四）建立、完善千户集团名册管理系统并提供技术支持； 

  （五）开展千户集团名册管理工作组织绩效考评； 

  （六）其他名册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省税务机关在千户集团名册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 

  （一）核实、推荐本省符合千户集团入选标准的企业集团，提出入册企业集团调整建

议，协助国家税务总局确定千户集团名单； 

  （二）组织总部在本省的集团报送成员企业名册信息； 

  （三）审核并补充完善本省的成员企业名册信息； 

  （四）评价总部在本省的集团报送的名册质量，向企业集团反馈评价结果； 

  （五）总结名册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提出工作建议； 

  （六）其他名册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列入千户集团名单的企业集团在名册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 

  （一）按照税务机关要求，组织开展名册信息填写、审核和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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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根据税务机关反馈的核实结果，组织开展名册信息校正； 

  （三）开展集团内部名册管理工作培训，对成员企业提供指导； 

  （四）其他名册管理工作。 

  第十四条 省税务机关和企业集团应建立名册管理工作沟通联络机制，企业集团指定专人

负责名册管理工作。省税务机关为企业集团提供咨询辅导，并指导各地税务机关对本地成员

企业进行辅导。 

  第十五条 省税务机关应加强千户集团名册管理工作沟通协作和信息共享，可组建联合工

作团队开展名册管理工作。 

  第十六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积极与相关部门对千户集团名册信息开展合作，主动从各级财

政、工商、商务、国资委等部门获取千户集团名册补充信息，通过互联网搜集公开信息，丰

富完善千户集团名册信息。 

  第十七条 省税务机关应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定期开展千户集团重点行业或重点企业的专项

分析，改进千户集团名册质量，加强千户集团名册管理。 

  第十八条 省税务机关可参照本办法，制定名册管理具体实施方案。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定点联系企业名册管理办

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18 号发布）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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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千户集团名册信息表 

 

一、基本信息 

序号 名称 内容 

1 *电子档案号（自动编号） 自动生成。 

2  企业管理层级编号 自动生成。 

3  *是否为境外企业  

4 纳税人名称  

5 纳税人识别号（国税）  

6 纳税人识别号（地税）  

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8  登记注册类型  

9  核算方式  

10 *国标行业（主行业）  

11 *国税局主管税务机关  

12 *地税局主管税务机关  

13  所在国家/地区  

14 *是否为虚拟结点  

15 
*填表人 

 姓 名  

16  联系电话  

二、组织架构信息 

17 集团名称（自动填写）  

18 上级企业名称（自动填写）  

三、企业规模信息 

19 *上一年度缴纳税额（单位：万元）  

20 *上一年度营业收入（单位：万元）  

21 *是否为重点税源企业  

22 *是否为上市公司  

23  股票代码  

 


